
高新区商务局权责清单事项分表（共9项）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 行政检查
对特许经营企
业进行的行政
检查

商务局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
（2007年国务院令第485号）第
二十四条第一款：　特许人不具
备本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条
件，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由商
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予以公告。

1.检查责任：对辖区内特许经营活动进行检
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
限期改正、依法实施处罚；
3.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
企业整改完成后，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
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
相应责任：1.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
责令限期改正、不依法实施处罚；2.对监
督检查发现的问题，企业整改完成后，不
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3.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2 行政检查
对家庭服务企
业进行的行政
检查

商务局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
（商务部令2012年第11号）第四
条：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家庭服务业的监督
管理。

1.检查责任：对辖区内家庭服务企业活动进
行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
限期改正、依法实施处罚；
3.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
企业整改完成后，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商务主管部门在家庭服务业监督管理工
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3 行政检查
对洗染经营企
业进行的行政
检查

商务局

《洗染业管理办法》（商务部、
工商总局、环保总局令2007年第
5号）第三条：地方各级商务主
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洗染行
业指导、协调、监督和管理工作
。

1.检查责任：对辖区内家庭服务企业活动进
行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
限期改正、依法实施处罚；
3.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
企业整改完成后，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
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
相应责任：
1.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限期改
正、不依法实施处罚；
2.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企业整改完成
后，不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4 行政检查
对家电维修企
业进行的行政
检查

商务局

《家电维修服务业管理办法》
（商务部令2012年第7号 2012年
8月1日起施行）第三条： 商务
部负责家电维修服务业的行业管
理工作，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的家电维修服务业
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

1.检查责任：对辖区内家电维修服务企业活
动进行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
限期改正、依法实施处罚；
3.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
企业整改完成后，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
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
相应责任：
1.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限期改
正、不依法实施处罚；
2.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企业整改完成
后，不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5 行政检查
对餐饮企业进
行的行政检查

商务局

《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
》（商务部令2014年第4号 2014
年11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一条
第一款： 商务、价格等主管部
门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
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餐饮业
经营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1.检查责任：对辖区内餐饮企业活动进行检
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
限期改正、依法实施处罚；
3.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
企业整改完成后，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商务、价格等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监督
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6 行政检查

对汽车销售及
其相关服务活
动实施日常监
督检查

商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2017年
第1号《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
二十九条：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
管部门应当依据职责，采取“双
随机”办法对汽车销售及其相关
服务活动实施日常监督检查。

1.检查责任：对辖区内汽车销售及其相关服
务活动进行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
限期改正、依法实施处罚；
3.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
企业整改完成后，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
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
相应责任：
1.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限期改
正、不依法实施处罚；
2.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企业整改完成
后，不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7 行政检查
对发卡企业进
行的行政检查

商务局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
（试行）》第三十三条 ：商务
部和地方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
应对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的单用
途卡业务活动、内部控制和风险
状况等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现场
及非现场检查。发卡企业和售卡
企业应配合商务主管部门的检查
。

1.检查责任：对辖区内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
的单用途卡业务活动、内部控制和风险状况
等进行现场及非现场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
限期改正、依法实施处罚；
3.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
企业整改完成后，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
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
相应责任：
1.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限期改
正、不依法实施处罚；
2.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企业整改完成
后，不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8 行政检查
对报废机动车
回收拆解企业
的检查

商务局

国务院《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
法》（国务院令第715号）第十
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负责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的部门
应当加强对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
的监督检查，建立和完善以随机
抽查为重点的日常监督检查制
度，公布抽查事项目录，明确抽
查的依据、频次、方式、内容和
程序，随机抽取被检查企业，随
机选派检查人员。

1.检查责任：对辖区内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
企业进行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
限期改正、依法实施处罚；
3.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
企业整改完成后，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
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
相应责任：
1.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限期改
正、不依法实施处罚；
2.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企业整改完成
后，不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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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行政检查

对使用、报告
一次性塑料制
品的商品零售
场所企业和电
子商务平台企
业的检查

商务局

《商务领域经营者使用、报告一
次性塑料制品管理办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2023年第1号）第二十一条，县
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采取“
双随机、一公开”方式，对本行
政区域内商务领域经营者执行国
家禁限使用规定和使用、回收报
告活动实施日常监督检查；第二
十二条，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
部门可以依法采取措施实施监督
检查。

1.检查责任：对辖区内使用、报告一次性塑
料制品的商品零售场所企业和电子商务平台
企业的检查进行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
限期改正、依法实施处罚；
3.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
企业整改完成后，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
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
相应责任：
1.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限期改
正、不依法实施处罚；
2.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企业整改完成
后，不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